科技查新委托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(由查新员填写)
	查新项目名称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委 托 机 构
	单位名称
	

	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
	负 责 人
	
	电话
	
	电子信箱
	

	
	联 系 人
	
	电话
	
	电子信箱
	

	查 新 机 构
	机构名称
	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图书馆

	
	通讯地址
	新疆克拉玛依市安定路中国石油大学图书馆
	邮编
	834000

	
	电子信箱
	tsg@cupk.edu.cn

	
	委托电话
	0990-6633086

	
	负责人
	景民昌
	业务负责人
	
	电话
	0990-6633086

	1、 查新目的、查新范围及查新级别：
1.■科研立项   □成果鉴定   □奖励申报     □专利申请   □其他
2.□国内查新   □国外查新   ■国内外查新
3.□国家级     ■部委       □省（直辖市）级   □其他
4.报告使用目的：(                   )如申报XX项目，申请XX奖，XX项目结题（验收）。
备注：①一份报告查新目的只能填写一项，本报告如需用作其他用途可以另外出具报告。
②查新报告目的请写具体项目名称或者奖项名称（如：13115项目、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等）。

	二、查新项目的科学技术要点（简述项目的背景技术、要解决的技术问题、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方案、主要技术特征、技术参数或指标、应用范围等相关技术内容）






	三、创新点和查新要求：
查新点：（一般不超过2点，区别于现有技术的研究，以列举的方式填写）
1.
2.

查新要求：
（√）在所查范围内有无相同或类似研究；（√）对查新项目分别或综合进行国内外对比分析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√）对查新项目的新颖性作出判断；  （   ）其他愿望

	四、检索词：提供中英文对照查新关键词（含规范词、同义词、缩写词、相关词）、分类号、专利号、化学物质登记号等，关键词应从本课题专业文献常用词中选择，与查新点密切相关的主要词。
中文： 
英文：

	五、参考文献：尽可能列出与本项目密切相关的国内外文献、专利（著者、题名、刊名、年、卷、期、页）





	六、委托人与查新机构约定：
本查新项目在     年    月     日之前在 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图书馆 履行。查新机构向委托人提供2份原件。

	七、保密责任与真实性
1. 委托人应声明查新项目中的保密内容。
2. 委托人应保证查新项目无任何知识产权纠纷，应保证提供的资料真实，否则，责任自负。
3. 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（SH01）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泄露查新项目的相关内容，否则，应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。

	八、查新费用及其委托人开票信息（校内师生不填）

	基本查新费用
	增加查新点费用
	加急费
	原文获取费
	总计(元)
	备注：


	
	
	
	
	
	

	如需开发票请提供以下信息：

	发票类型：增值税普通发票（  ）   增值税专用发票（   ）

	单位名称
	
	电话
	

	地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
	

	开户银行名称
	
	行号
	

	银行账号
	
	
	


填表须知：
1． 委托人和委托单位一般应为项目负责人及其所在单位，有项目合作单位及合作成员的，需在科学技术要点一栏下方注明合作单位及人员名称。
2． 科技查新委托单的编号由查新机构或查新员填写。
3． 查新费用（校内师生免费）：
（1）基本查新费(不超过2个查新点)，国内查新：校内委托800元/课题，校外委托850元/课题，至少5个额定工作日以上时间完成；国内外查新：校内委托1500元/课题，校外1600元/课题，至少10个额定工作日以上时间完成。若遇多个查新点则时间顺延。
（2）加急费，自受理之日起规定工作日计（节假日顺延），每提前一个工作日，收取一定的加急费用，收费标准详见（http://petrochaxin.cup.edu.cn/sfbz.php）。如遇特殊情况查新员根据时间、查新点数量、难易程度等另行计费。
（3）查新点原则上不超过2个，超过2个查新点，每增加一个查新点，费用在基本费用上增加15%；超过4个查新点，每增加一个查新点，费用在基本费用上增加30%。如遇特殊情况查新员根据时间、查新点数量以及难易程度另行计费。
（4）请委托人提交委托合同时慎重填写查新点，如已受理委托，检索过程中删减查新点，费用不变；如查新检索过程中修改查新点，则视同增加查新点收费。
（5）若查新项目已接受委托，且已完成检索工作时，委托人提出取消查新，则需支付查新费用的50%；若查新报告已完成，委托人则需支付全部费用。
（6）每项查新课题提供2份完整的报告，一式多份每增加一份加收50元。
（7）校外单位如遇查新报告与发票分开邮寄情况，需支付发票快递费用（京津冀20元，其他地区30元）。
（8）原文获取费，委托人如需相关文献的原文，根据实际情况另行收费。

收费方式
1. 校内用户使用结算平台结算，直接划经费卡即可，不开发票；校外用户采取现金支付或者对公转账方式，付费后图书馆查新站协作在学校财务处开具发票。
2. 银行汇款账号信息：
可通过网上银行、银行柜面（不要通过ATM机）进行银行转帐或汇款至：
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昌平支行，1100 10092 00056 050532，
请务必请注明为“查新费”。
备注：汇款后，请及时告知查新员，并将汇款凭证拷贝、扫描或拍照发送给相应的查新员(或者查新委托邮箱shiyoukejichaxin@126.com)，以便后续开票、报告邮寄等业务的顺利开展。由于付款拖延、或者忘记告知等原因造成的查新报告延误，后果由委托人自负。



查新员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（联系人）（签字）：

委托地点：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图书馆   委托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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